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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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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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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出书面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会议如期召开，应到董事

８

名（其中包括独立董事

３

名），亲自出席董

事

８

名，分别为：任浩先生、陈启祥先生、崔聚荣先生、陈向阳先生、毕志超先生、迟京东先生、平晓峰先生、王爱国

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浩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拟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一）第七十五条“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１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２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

、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各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５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６

、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７

、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８

、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在记载表决结果时，应当分别记载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 ”修订为：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１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２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５

、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６

、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７

、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

（二）第一百三十九条“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修订为：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

（三）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１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２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３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４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５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６

、提名应由公司推举的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７

、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有权决定：

（

１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及本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董事会交易权限以下的交易或资产处置；

（

２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单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就同一标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或者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单次或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

３

）批准并签署由经营层提出的银行借款合同，以及办理银行借款可能涉及到的资产抵押、担保合同；

（

４

）批准由经营层提出的对资信良好、经营正常的控股子公司的贷款给予担保。

董事长行使上述职权的，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最近一次董事会报告。 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董事长无权予以决定，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

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时，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８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

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９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修订为：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１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２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３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４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５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６

、提名应由公司推举的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７

、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有权决定：

（

１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及本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董事会交易权限以下的交易或资产处置；

（

２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单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就同一标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或者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单次或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

３

）批准并签署由经营层提出的银行借款合同，以及办理银行借款可能涉及到的资产抵押、担保合同。

董事长行使上述职权的，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最近一次董事会报告。 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董事长无权予以决定，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

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时，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８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

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９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四）第二百零二条“监事会会议应当有

２／３

以上监事出席时方可进行。 ”修订为：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进行。 ”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结合《公司章程》规定，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如下：

第四十四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各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五）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六）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七）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八）《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投票

等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修订为：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投票

等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决定对《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如下：

第七条“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委员会日常综合管理及会议筹备组织。 办公室设在

审计监察部，设办公室主任一名，由审计监察部负责人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审计监察部、财务部、证券部等相关

部门人员组成。 ”修订为：

“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专门负责委员会日常综合管理及会议筹备组织。 办公室设在审计

部，设办公室主任一名，由审计部负责人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审计部、财务部、证券部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会

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一、会计估计综述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目前的实际情况，并参照部分上市公司做法，公司相关部门对固定资产重新核实了实

际使用年限，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将房屋的折旧年限由

３０－３５

年调整为

３５－４０

年，建筑物的折旧年限由

２０－３０

年调整为

３０－３５

年，通用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１０－１５

年调整为

１５－２０

年，专用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１０－１５

年调整为

１５－

２０

年。

二、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近几年来，公司在追求质量品种效益，提高产品附加值，适当控制主要生产线产能的同时，加大对设备的

检修及维护，并定期对房屋及建筑物进行修缮，其中，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固定资产修缮维护方面的支出人民币

１３．７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对固定资产修缮维护方面的支出人民币

１０．５６

亿元，固定资产成新率约为

５７．１９％

。 通过对主体

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定期对设备和房屋建筑物进行检修和修缮，进一步提高了机器设备的使用性能及

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从而延长了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寿命。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

号———固定资产》第十

五条“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及第十九条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的规定，如果固定

资产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因此，为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

观，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业务范围无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４－１２

月固定资产折旧额减少

７．２７

亿元，净利润增加

５．４５

亿元。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２９．０９

亿元，净利润为

－３８．３７

亿元，本

次估计变更的影响未超过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的

５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的

调整，调整后公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东先生、平晓峰先生、王爱国先生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

要求，符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变更依据真实、可靠，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调整后公司的财

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 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调整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

六、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此出具了《关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专项

说明的审核报告》，认为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了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的固定

资产折旧政策趋于稳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会

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次拟修订《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七十五条“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各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五）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六）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七）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八）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在记载表决结果时，应当分别记载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 ”修订为：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

二、第一百三十九条“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修订

为：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

三、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提名应由公司推举的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有权决定：

（

１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及本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董事会交易权限以下的交易或资产处置；

（

２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单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就同一标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或者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单次或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

３

）批准并签署由经营层提出的银行借款合同，以及办理银行借款可能涉及到的资产抵押、担保合同；

（

４

）批准由经营层提出的对资信良好、经营正常的控股子公司的贷款给予担保。

董事长行使上述职权的，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最近一次董事会报告。 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董事长无权予以决定，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

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时，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八）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

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修订为：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提名应由公司推举的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有权决定：

（

１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及本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董事会交易权限以下的交易或资产处置；

（

２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单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就同一标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或者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单次或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

３

）批准并签署由经营层提出的银行借款合同，以及办理银行借款可能涉及到的资产抵押、担保合同。

董事长行使上述职权的，应将有关执行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最近一次董事会报告。 凡超出授权范围的事项，

董事长无权予以决定，应及时提议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

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时，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八）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

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四、第二百零二条“监事会会议应当有

２／３

以上监事出席时方可进行。 ”修订为：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进行。 ”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多媒体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是

２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否

３

关于公司停止吸收合并济南鲍德气体有限公司及其法人资格注

销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

（二）登记方式：拟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法人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明、股东单

位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股东也可以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信函到达日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三）登记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２０００

号舜泰广场

４

号楼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７６７６８８９

、

６７６０６８８１

２

、传 真：

０５３１－６７６０６８８１

３

、联 系 人：于家慧、李 丽

４

、邮 编：

２５０１０１

（二）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停止吸收合并济南鲍德气体有限公司及其法人

资格注销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意项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发出书面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会议如期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出席监事

５

名，公司有关处（部）负责人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苏斌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的调

整，调整后公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出，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

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水泥业务，提升公司在新疆水泥市场的话语权，同意公司以北京中科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该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１

号）评估的伊犁南

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７０

，

７７８．６０

万元为基准，剔除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金额

１７

，

３６４．３０

万元后， 确认以人民币

４９

，

４０８．２３

万元作为伊犁南

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基准价格，支付转让金额

９

，

５６５．９３

万元，受让新疆伊

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

十五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六十九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合计持有的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３６１％

的股权，详细情况见同日披露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公告》。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的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以招拍挂方式出售的议案》。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国有控股企业，位

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伊宁县境内。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在伊宁县城西正式设立。 公司注册

资本：

２７

，

４１８．０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国伊，公司主营：水泥及其制品、新型建材产品、塑料制

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供水、供电、汽车运输、石灰石、页岩矿开采，煤炭开采、销售，一般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含一般边境小额贸易，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实际控制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３６１％

的股权。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

３

个分厂（南岗水泥厂、伊犁水泥厂、霍城水泥

厂）、

３

个分公司（昭苏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矿运分公司）、

１７

个控参股公司

（北屯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博乐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奎屯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哈密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霍尔果斯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伊犁南岗商品混凝土搅拌公司、霍尔果斯南岗商品混凝土搅

拌公司、察南煤业公司、喀赞其煤业公司、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主营业务水泥生产

能力为

３５７

万吨。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资产为

１８２

，

５９３．３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３３

，

１４５．０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９

，

４４８．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其

水泥主业收入为

４４

，

１６９．２６

万元，水泥主业净利润为

２

，

６５１．０９

万元。

为拓展公司水泥业务，提升公司在新疆水泥市场的话语权，同意公司以北京中科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该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１

号）评估的伊犁南

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７０

，

７７８．６０

万元为基准，剔除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取得伊犁南岗建材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金额

５

，

４９３．８９

万元后， 以

１６

，

８９９．７５

元为基准摘牌价格， 以摘牌方式取得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招拍挂方式出售

其持有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６３９％

的股权。

待公司成功摘牌并与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将详细公

告此项投资事宜。

三、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图木舒克市嘉盛

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图木舒克市嘉盛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盛公司”）是由自然人胡明飞和郑

富强出资设立，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００

万元，住所：图木舒

克市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胡明飞，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商品混凝土、泡沫混凝土、混凝土

预制构件、石料。 自然人胡明飞认缴出资

９５０

万元，实缴出资

１５０

万元，持有

９５％

的股权；自然

人郑富强认缴出资

５０

万元，实缴出资

５０

万元，持有

５％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嘉盛公司资产总额

１６４２．１２

万元，负债

１４０６．６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５．６６％

，净资产

２３５．４３

万元。

为拓展公司混凝土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阿克苏青松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青松商混”）收购股东胡明飞持有的

６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以陕西鑫联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胡明飞、郑富强所持有的

图木舒克市嘉盛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评估报告书》（陕鑫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２８

号）

中净资产评估值

５１２．８７

万元为基准，按照实际出资额以

２６４

万元购买胡明飞持有的嘉盛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收购后，青松商混控股嘉盛公司

６０％

的股权，胡明飞持有

３５％

的股权，郑富强持

有

５％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青松商混、胡明飞对嘉盛公司进行二次出资，青松商混出资

４８０

万元，控股

６０％

，胡明飞出资

３２０

万元，持股

３５％

，郑富强不再二次出资，持股

５％

，使嘉盛公司

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一致，达到

１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的名称：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

９

，

５６５．９３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１９．３６１％

特别风险提示：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及市场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伊犁南

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水泥业务，提升公司在新疆水泥市场的话语权，同意公司以

９５６５．９３

万元受

让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四师七十五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四师六十九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合计持有的伊犁南岗建材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３６１％

的股权，其中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５％

的股权，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转让

１１．４８６％

的股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转让

０．５７５％

的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四师六十九团均转让

０．３４５％

的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转让

０．５７５％

的股

权。 转让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九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不

再持有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公司持有

１９．３６１％

的股权，新疆屯河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３１．６３９％

的股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持有

３６．１６７％

的股

权，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２５８％

的股权，新疆伊犁宏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

０．５７５％

的股权。

此项股权受让事宜在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与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

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

十八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九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签订了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各方与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

源于公司自筹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股权转让协议主体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

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九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

兴总厂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上述主体具备履约能力。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新源肖尔布拉克

法定代表人：徐勇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１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白酒生产与销售；饮料生产与销售、火力发电；一般经营项

目：农业综合开发；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纸箱生产和销售；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产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的销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控股股东：新疆伊犁酿酒总厂

实际控制人：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７７３８６．５８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４３４５３．９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３９３２．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２７６７．８７

万元。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三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巩留县阔尔吉镇

法定代表人：冷畅勤

注册资本：

４２９．９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农业、牧业、畜牧产品、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初加工，渔业、林业。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七十三团资产总额

４６６５２．８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３７４１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２３６．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０５７．４２

万元。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昭苏县七十五团

法定代表人：靳喜

注册资本：

３６２．９０

万元

经营范围：谷物及其他作物、蔬菜的种植；林木的繁育和种植；牲畜家禽养殖。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七十五团资产总额

２３４９９．０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０７０７．０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９２．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６５９．８４

万元。

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霍城县六十三团

法定代表人：黄新江

注册资本：

１４６６

万元

经营范围：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加工、销售。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十三团资产总额

３４３１０．１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７７９８．９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５１１．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８１８．６４

万元。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霍城县六十六团界梁子

法定代表人：侯江华

注册资本：

３０２８．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十六团资产总额

５２６５７．４３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１３１２．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３４５．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６３８．９０

万元。

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察县斐新哈莎镇

法定代表人：努尔赛依提·达吾提坎

注册资本：

１５５４

万元

经营范围：农、林、牧、渔业，仓储，建筑材料，农业生产棉花，农副收购，供暖。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十七团资产总额

３９５１７．１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３８９１４．２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０２．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１８７．６１

万元。

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

经济性质：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察布查尔县佛尕善镇

法定代表人：戴永林

注册资本：

７２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十八团资产总额

３００７３．９６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９８６１．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２．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８３５．０９

万元。

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九团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察布查尔县哈海镇

法定代表人：陈强

注册资本：

３３１

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副产品、林产品、畜产品、工业产品、香料产品及初加工，农产品加工

及其他农副产品加工，工交建商经销滴灌专用肥。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十九团资产总额

２７１３５．１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６７００．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３４．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６３６．３７

万元。

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伊宁市巴彦岱

法定代表人：杨国星

注册资本：

８１０．８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提升设备、矿山设备、矿用电器的销售；房屋租赁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企业资产总额

１２７６０．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４６８．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９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３３９．１５

万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公司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伊宁县境内。 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在伊宁县城西正式设立。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７

，

４１８．０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国伊，公

司主营：水泥及其制品、新型建材产品、塑料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供水、供电、汽车运

输、石灰石、页岩矿开采，煤炭开采、销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含一般边境小额

贸易，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

３

个分厂（南岗水泥厂、伊犁水泥厂、霍城水泥厂）、

３

个分公司（昭苏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分公司、矿运分公司）、

１７

个控参股公司（北屯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博乐南岗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奎屯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南岗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塔城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霍尔果斯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伊犁南岗商品混凝

土搅拌公司、霍尔果斯南岗商品混凝土搅拌公司、察南煤业公司、喀赞其煤业公司、南岗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主营业务水泥生产能力为

３５７

万吨。

４

、股东出资情况：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４７３１．６７

万元，持有

１７．２５８％

的股权；新疆屯河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

８６７４．６７

万元，持有

３１．６３９％

的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三团出资

１３０６５．５５

万元，持有

４７．６５３％

的股权；新疆伊犁宏远建设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５７．７０

万元，

持有

０．５７５％

的股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出资

１５７．７０

万元， 持有

０．５７５％

的股

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六团、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四师六十七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

九团均出资

９４．６２

万元，持有

０．３４５％

的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振兴总厂出资

１５７．７０

万元，持有

０．５７５％

的股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资委实际控股

６８．３６１％

。

５

、经营情况：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伊犁南岗建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１８２

，

５９３．３５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３３

，

１４５．０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４９

，

４４８．３４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其水泥主业收入为

４４

，

１６９．２６

万元，水泥主业净利润为

２

，

６５１．０９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按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金额（共计

９

，

５６５．９３

万元）以

银行转账方式分二次付清给转让方。 第一次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支付全部金额的

５０％

，即

４

，

７８２．９６５

万。 第二次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为股权交割完

成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金额，即

４

，

７８２．９６５

万元。

２

、股权转让后相关事项的约定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

３

名董事候选

人，转让方合计推荐

２

名董事候选人，职工董事

２

名。

３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

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４

、争议解决约定

协议各方因本协议书而引起的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协议各方均有

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５

、协议书的生效

本协议书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且经协议各方履行各自的决策程序后方可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２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组整合成功，将弥补公司在新疆水泥市场在

伊犁区域的空白，基本实现公司巩固南疆、挺进北疆的战略，同时也提升了公司在新疆区域

内水泥市场的话语权。

３

、本次股权受让不涉及新增关联交易。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风险，将影

响本次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

２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效益风险。

３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状

况，及时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前端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２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４３

，

１０１

，

５６１．１６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１０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 �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８０１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汪洋董事长

（六）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１４

人，出席股东和股东代

理人

４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

，

０３７

，

５２３

，

９２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６１．３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深圳机场广告《合资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的议

案；

本项议案以

１

，

０３７

，

３２３

，

９２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

获得通过。

（二）关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１

，

０３７

，

５２３

，

９２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

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商翁、孔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

，

０６６

，

９２８

，

５５８．２９ ６

，

１７３

，

９８４

，

４０９．３０ －１．７３

营业利润

１

，

１７３

，

７２８

，

７９９．９３ １

，

４８０

，

１４９

，

１０７．２２ －２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１

，

１８１

，

３６０

，

０６３．６２ １

，

４７８

，

１９３

，

７５８．３６ －２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９８

，

１８９

，

６１６．７８ １

，

０９７

，

８９８

，

０６９．６４ －１８．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７５７ ０．４５９２ －１８．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７５ １２．０３ －３．２８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６

，

５１２

，

０２４

，

６５６．４３ １６

，

５６５

，

０７３

，

７０２．９０ －０．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５３０

，

２７１

，

３１７．８２ １０

，

００９

，

８３２

，

２６９．９１ ５．２０

股 本

（

万股

）

２

，

３９０

，

８１２

，

４０２．００ １

，

１９５

，

４０６

，

２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４０４５ ４．１８６８ ５．２０

注： 上表中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初数是以新股本

２

，

３９０

，

８１２

，

４０２．００

为基数进行计算的。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经济环境欠佳，国内经济增速回升乏力的不利局

面，在行业业绩整体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利用河南省出台的相关扶持

政策并采取有利措施，从而实现了价格、收入和利润的相对稳定。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６

，

０６６

，

９２８

，

５５８．２９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７３％

，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１８１

，

３６０

，

０６３．６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０８％

，实现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９８

，

１８９

，

６１６．７８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１９％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７８４

，

５５１．８１ ６９０

，

７２３．５８ １３．５８

营业利润

１１３

，

５７６．４５ ８２

，

３３６．０３ ３７．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１７

，

７９２．３１ ８４

，

２３５．０４ ３９．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８０

，

５０１．０１ ５６

，

８４５．４２ ４１．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９１ ０．６５ 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５３ １１．４５

提高

２．０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９９５

，

８４２．７６ ８９３

，

０２６．９７ １１．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６０９

，

３９２．１３ ５６０

，

０４５．６７ ８．８１

股本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６．９２ ６．３６ ８．８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

每股收益同比增长幅度均超过

３０％

， 主要原因是公司海南离岛旅客免税业务

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导致公司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